[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2026年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需求

本项目3个包兼投不兼中
包1：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3]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京西路第一综合网格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
2、项目编号：0626-000197032
3、项目预算金额：160.88万元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7]4、服务范围：石门二路～南京西路～江宁路～新闸路的合围区域
5、项目周期：2026年7月1日～2027年6月30日
为了保障社区市容环境面貌的常态优良，现采用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强化辖区各类市容环境问题的处置保障能力，此决定已报区财政局采管办备案。
二、付款方式
支付方式：暂以三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分四次支付，每三个月服务期后，采购方在收到发票后一个月内支付。（最后根据甲方以及财政等部门要求动态调整）
三、投标单位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熟悉市容环境协助管理工作和城市卫生管理工作的流程的供应商优先；
4、熟悉本区域市容环境状况且有从事市容环境服务工作经历者优先。
5、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及对应项目业主满意度评价为优秀（或满意）的优先。
6、投标人在中标后，应为团队服务人员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公众责任险或职工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四、工作内容岗位设置
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内容重点分为市容固守服务、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网格巡查服务、环境卫生治理服务等4大项，同时做好街道有关部门交办的临时性工作和托底保障工作，具体如下：
（一）市容固守服务。
1、固守队员负责对上述路段沿街商铺和企事业单位的门责自律工作进行督促，确保商铺不发生跨门经营行为，保持立面和区域环境卫生整洁，无污迹，无渣土，无蚊蝇滋生地，无暴露垃圾、污水，同时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其整洁完好。
2、固守队员负责对辖区内的流动设摊行为进行劝阻，确保辖区内无流动设摊现象。
3、固守队员负责对辖区内的夜排档聚集地进行固守劝阻，确保辖区内无夜排档扰民。
4、固守队员配合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巡查发现、现场处置工作。夜间加强对公园、桥洞及特殊点位巡查。
5、固守队员对街面零星散落的垃圾进行随手捡拾，大堆垃圾及时通报街道城运中心，保障市容环境整洁干净。
6、配合做好辖区小型建设项目的巡查管理工作，发现未履行报备手续擅自施工的街面小型建设项目，及时上报并告知施工单位履行相关手续。
7、配合做好辖区防台防汛与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期间的街面巡查与应急处置，巡查中发现的各类街面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协助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应急处置。
（二）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
对街道辖区所有道路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进行劝导，引导其规范停放非机动车；停车线外无乱停放现象；在重点区域内实施自行车、助动车、残疾人车的分类停放，做到首尾一致、排列整齐；协助做好街面与各居民区无主和废旧非机动车集中清运工作；协助开展共享单车短驳收运工作，对影响市容市貌、道路通行的共享单车进行合理搬移疏导。
（三）网格巡查服务。
1、受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城市管理部件或事件问题，依据工作流程实施立案、派单与信息流转；负责下派工单的跟踪确认，对反馈的已完成案件进行核实确认，对已核实完成处置的案件输入系统平台销案。
2、负责街道辖区网格内的城市部件、事件的巡查、检视、上报和简易处置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报受理监督组受理。通过对辖区的巡查排摸及时记录和维护更新辖区内的基本情况。
3、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辖区开展视频巡逻，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立案。对辖区内的管理、执法、作业队伍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察；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中心及各单位的联合整治和联勤执法予以信息支持、证据保全。
4、开展日常巡查联勤联动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组织开展专项联合整治行动。督导相应处置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案件处置；对独立完成处置有困难的协调其他部门进行支援；协调综合性疑难性案件的处置。
（四）环境卫生治理服务。
1、负责本辖区内所有道路上“三乱”的日常清理，完成城运中心指派的清理任务，确保市容环境整洁。
2、负责对辖区内沿街垃圾箱房的夜间看管。（16：00至晚上21:00）
3、负责对辖区内部分可回收物（低附加值：玻璃、利乐包、低脂塑料等）和全部有害垃圾（废弃灯管、电池等）的收运。
4、负责对辖区内每天全时段街面无主小堆生活垃圾的收运和无主小堆建筑垃圾的归并驳运。
5、负责对辖区内所有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处置。
6、负责辖区内无人保洁区域的清扫保洁。
7、参与辖区内各类市容保障和综合整治工作，并负责整治产生垃圾的收运。
8、负责辖区内南汇路各弄堂居民每天两次上门分类收运。
9、负责街道安排的各类清运、保洁、运输等无人处理事项的托底性工作。
每日服务时间根据不同岗位服务要求确定，市容固守服务岗位与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岗位一般为7：00—19：00，重点区域为7：00—22：00；网格巡查服务岗位一般为8：30～17：00；环境卫生治理服务岗位为一般7：00—21：00，上述岗位均实行全年无休。如遇工作迎检，服务时间根据街道要求另行安排。具体服务时间将在合同中予以约定。
五、工作队伍建设
1、严格落实人员招聘、审查制度。要求品行端正，有一定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精神的有志人员，人员无犯罪记录。
2、要求着统一服装或佩戴标识上岗。
3、严格各岗位职责，分路段、分岗位责任到人。
4、固守与机动结合，对重点路段进行固守监督，对突发事件作为补充机动力量。
5、工作队伍需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装备：短驳运输车辆（不少于两辆电瓶车，建议配备1辆机动车），巡查车辆不少于6辆，配备相应的通讯设备、劳动工具、防护用具、雨衣雨靴等。
六、队伍管理建设
1、工作人员受双方双重领导，必须遵守街道规章制度，坚守岗位，文明执勤，接受街道的业务检查、指导、督促。
2、发现个别工作人员工作不称职或有失职行为时，由服务单位负责调换，并视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依法处理。
3、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缺员情况，及时补充人员到岗。
七、人员要求
承接方应设置1名项目经理，同时安排总数不少于16人参与至上述服务岗位（分工如下：市容固守服务不少于8人、非机动车管理服务不少于2人、网格巡查服务不少于2人、环境卫生治理服务4人），并确保上述服务内容覆盖全年。（双休日、节日期间、特殊节点期间派驻人数可以根据甲方要求以及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1、人员选择要适应工作要求，身体健康，身份履历要严格审查，个人素质良好，诚实守信。
2、公司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业务技能和法律法规基础知识水平，有专职人员对所派驻的员工进行管理。
3、服从街道的统一调度，维护形象，遇到问题及时沟通。
4、建立管理台账，对人员出勤情况及工作状况进行详实的记录，确保事后有据可查。
5、服务期间，派驻人员中如有不符合上述条件要求的，街道有权提出更换，服务单位应无条件接受。
6、服务期间，派驻人员因第三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服务单位负全部责任（服务单位应按政府政策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八、履约要求
1、区域市容整洁有序，无长期存在的跨门营业、渣土、蚊蝇滋生地，各类流动摊贩、夜排档等；
2、非机动车管理到位，无长期存在的非机动车乱停放情况以及乱停放阻碍市民正常通行的情况；
3、网格巡查覆盖全面，无长期存在的损坏部件、事件未发现、未上报等情况；
4、环境卫生治理有效，无长期存在的卫生死角盲区，无长期存在的各类道路暴露垃圾；
5、项目工作人员未发生因履职不到位问题引发的新闻媒体曝光；
6、项目工作人员未发生不服从街道日常管理的其他情况。
九、投标人需提供的其他材料（如有，请完整提供，可优先考虑）
1、为本项目配置的设备情况；
2、为本项目制定的应急响应预案；
3、针对本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
4、针对本项目配备的负责人情况，包括学历、证书、从业经历等；
5、针对本项目配备的其他人员情况(包括年龄、学历、技能、上岗培训情况等)；
6、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
7、近三年类似项目采购人的书面业绩评价；
8、投标人的其他综合能力，如资质证书、获奖情况等。

包2：
1、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5]1、项目名称：南京西路第二综合网格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
2、项目编号：0626-000197033
3、项目预算金额：189.2万元
4、服务范围：成都北路～南京西路～石门二路～新闸路的合围区域
5、项目周期：2026年7月1日～2027年6月30日
为了保障社区市容环境面貌的常态优良，现采用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强化辖区各类市容环境问题的处置保障能力，此决定已报区财政局采管办备案。
2、 付款方式
支付方式：暂以三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分四次支付，每三个月服务期后，采购方在收到发票后一个月内支付。（最后根据甲方以及财政等部门要求动态调整）
三、投标单位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熟悉市容环境协助管理工作和城市卫生管理工作的流程的供应商优先；
4、熟悉本区域市容环境状况且有从事市容环境服务工作经历者优先。
5、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及对应项目业主满意度评价为优秀（或满意）的优先。
6、投标人在中标后，应为团队服务人员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公众责任险或职工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四、工作内容岗位设置
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内容重点分为市容固守服务、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网格巡查服务、环境卫生治理服务等4大项，同时做好街道有关部门交办的临时性工作和托底保障工作，具体如下：
（一）市容固守服务。
1、固守队员负责对上述路段沿街商铺和企事业单位的门责自律工作进行督促，确保商铺不发生跨门经营行为，保持立面和区域环境卫生整洁，无污迹，无渣土，无蚊蝇滋生地，无暴露垃圾、污水，同时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其整洁完好。
2、固守队员负责对辖区内的流动设摊行为进行劝阻，确保辖区内无流动设摊现象。
3、固守队员负责对辖区内的夜排档聚集地进行固守劝阻，确保辖区内无夜排档扰民。
4、固守队员配合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巡查发现、现场处置工作。夜间加强对公园、桥洞及特殊点位巡查。
5、固守队员对街面零星散落的垃圾进行随手捡拾，大堆垃圾及时通报街道城运中心，保障市容环境整洁干净。
6、配合做好辖区小型建设项目的巡查管理工作，发现未履行报备手续擅自施工的街面小型建设项目，及时上报并告知施工单位履行相关手续。
7、配合做好辖区防台防汛与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期间的街面巡查与应急处置，巡查中发现的各类街面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协助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应急处置。
（二）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
对街道辖区所有道路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进行劝导，引导其规范停放非机动车；停车线外无乱停放现象；在重点区域内实施自行车、助动车、残疾人车的分类停放，做到首尾一致、排列整齐；协助做好街面与各居民区无主和废旧非机动车集中清运工作；协助开展共享单车短驳收运工作，对影响市容市貌、道路通行的共享单车进行合理搬移疏导。
（三）网格巡查服务。
1、受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城市管理部件或事件问题，依据工作流程实施立案、派单与信息流转；负责下派工单的跟踪确认，对反馈的已完成案件进行核实确认，对已核实完成处置的案件输入系统平台销案。
2、负责街道辖区网格内的城市部件、事件的巡查、检视、上报和简易处置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报受理监督组受理。通过对辖区的巡查排摸及时记录和维护更新辖区内的基本情况。
3、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辖区开展视频巡逻，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立案。对辖区内的管理、执法、作业队伍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察；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中心及各单位的联合整治和联勤执法予以信息支持、证据保全。
4、开展日常巡查联勤联动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组织开展专项联合整治行动。督导相应处置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案件处置；对独立完成处置有困难的协调其他部门进行支援；协调综合性疑难性案件的处置。
（四）环境卫生治理服务。
1、负责本辖区内所有道路上“三乱”的日常清理，完成城运中心指派的清理任务，确保市容环境整洁。
2、负责对辖区内沿街垃圾箱房的夜间看管。（16：00至晚上21:00）
3、负责对辖区内部分可回收物（低附加值：玻璃、利乐包、低脂塑料等）和全部有害垃圾（废弃灯管、电池等）的收运。

4、负责对辖区内每天全时段街面无主小堆生活垃圾的收运和无主小堆建筑垃圾的归并驳运。
5、负责对辖区内所有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处置。
6、负责辖区内无人保洁区域的清扫保洁。
7、参与辖区内各类市容保障和综合整治工作，并负责整治产生垃圾的收运。
8、负责街道安排的各类清运、保洁、运输等无人处理事项的托底性工作。
每日服务时间根据不同岗位服务要求确定，市容固守服务岗位与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岗位一般为7：00—19：00，重点区域为7：00—22：00；网格巡查服务岗位一般为8：30～17：00；环境卫生治理服务岗位为一般7：00—21：00，上述岗位均实行全年无休。如遇工作迎检，服务时间根据街道要求另行安排。具体服务时间将在合同中予以约定。
五、工作队伍建设
1、严格落实人员招聘、审查制度。要求品行端正，有一定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精神的有志人员，人员无犯罪记录。
2、要求着统一服装或者佩戴标识上岗。
3、严格各岗位职责，分路段、分岗位责任到人。
4、固守与机动结合，对重点路段进行固守监督，对突发事件作为补充机动力量。
5、工作队伍需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装备：短驳运输车辆（不少于两辆电瓶车，建议配备1辆机动车），巡查车辆不少于6辆，配备相应的通讯设备、劳动工具、防护用具、雨衣雨靴等。
六、队伍管理建设
1、工作人员受双方双重领导，必须遵守街道规章制度，坚守岗位，文明执勤，接受街道的业务检查、指导、督促。
2、发现个别工作人员工作不称职或有失职行为时，由服务单位负责调换，并视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依法处理。
3、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缺员情况，及时补充人员到岗。
七、人员要求
承接方应设置1名项目经理，同时安排总数不少于18人参与至上述服务岗位（分工如下：市容固守服务不少于9人、非机动车管理服务不少于2人、网格巡查服务不少于3人、环境卫生治理服务4人），并确保上述服务内容覆盖全年。（双休日、节日期间、特殊节点期间派驻人数可以根据甲方要求以及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1、人员选择要适应工作要求，身体健康，身份履历要严格审查，个人素质良好，诚实守信。
2、公司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业务技能和法律法规基础知识水平，有专职人员对所派驻的员工进行管理。
3、服从街道的统一调度，维护形象，遇到问题及时沟通。
4、建立管理台账，对人员出勤情况及工作状况进行详实的记录，确保事后有据可查。
5、服务期间，派驻人员中如有不符合上述条件要求的，街道有权提出更换，服务单位应无条件接受。
6、服务期间，派驻人员因第三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服务单位负全部责任。（服务单位应按政府政策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八、履约要求
项目实施完成后，采购方将进行履约验收，具体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区域市容整洁有序，无长期存在的跨门营业、渣土、蚊蝇滋生地，各类流动摊贩、夜排档等；
2、非机动车管理到位，无长期存在的非机动车乱停放情况以及乱停放阻碍市民正常通行的情况；
3、网格巡查覆盖全面，无长期存在的损坏部件、事件未发现、未上报等情况；
4、环境卫生治理有效，无长期存在的卫生死角盲区，无长期存在的各类道路暴露垃圾；
5、项目工作人员未发生因履职不到位问题引发的新闻媒体曝光；
6、项目工作人员未发生不服从街道日常管理的其他情况。
九、投标人需提供的其他材料（如有，请完整提供，可优先
考虑）
1、为本项目配置的设备情况；
2、为本项目制定的应急响应预案；
3、针对本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
4、针对本项目配备的负责人情况，包括学历、证书、从业经历等；
5、针对本项目配备的其他人员情况(包括年龄、学历、技能、上岗培训情况等)；
6、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
7、近三年类似项目采购人的书面业绩评价；
8、投标人的其他综合能力，如资质证书、获奖情况等。



包3：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苏河湾综合网格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
2、项目编号：0626-000197034
3、项目预算金额：164万元
4、服务范围：成都北路～新闸路～江宁路～武定路～泰兴路～苏州河南岸步行道（泰兴路-成都北路）的合围区域
5、项目周期：2026年7月1日～2027年6月30日
为了保障社区市容环境面貌的常态优良，现采用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强化辖区各类市容环境问题的处置保障能力，此决定已报区财政局采管办备案。
二、付款方式
支付方式：暂以三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分四次支付，每三个月服务期后，采购方在收到发票后一个月内支付。（最后根据甲方以及财政等部门要求动态调整）
三、投标单位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熟悉市容环境协助管理工作和城市卫生管理工作的流程的供应商优先；
4、熟悉本区域市容环境状况且有从事市容环境服务工作经历者优先。
5、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及对应项目业主满意度评价为优秀（或满意）的优先。
6、投标人在中标后，应为团队服务人员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公众责任险或职工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四、工作内容岗位设置
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内容将重点分为市容固守服务、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网格巡查服务、环境卫生治理服务等4大项，同时做好街道有关部门交办的临时性工作和托底保障工作，具体如下：
（一）市容固守服务。
1、固守队员负责对上述路段沿街商铺和企事业单位的门责自律工作进行督促，确保商铺不发生跨门经营行为，保持立面和区域环境卫生整洁，无污迹，无渣土，无蚊蝇滋生地，无暴露垃圾、污水，同时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其整洁完好。
2、固守队员负责对辖区内的流动设摊行为进行劝阻，确保辖区内无流动设摊现象。
3、固守队员负责对辖区内的夜排档聚集地进行固守劝阻，确保辖区内无夜排档扰民。
4、固守队员配合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巡查发现、现场处置工作。夜间加强对公园、桥洞及特殊点位巡查。
5、固守队员对街面零星散落的垃圾进行随手捡拾，大堆垃圾及时通报街道城运中心，保障市容环境整洁干净。
6、配合做好辖区小型建设项目的巡查管理工作，发现未履行报备手续擅自施工的街面小型建设项目，及时上报并告知施工单位履行相关手续。
7、配合做好辖区防台防汛与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期间的街面巡查与应急处置，巡查中发现的各类街面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协助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应急处置。
（二）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
对街道辖区所有道路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进行劝导，引导其规范停放非机动车；停车线外无乱停放现象；在重点区域内实施自行车、助动车、残疾人车的分类停放，做到首尾一致、排列整齐；协助做好街面与各居民区无主和废旧非机动车集中清运工作；协助开展共享单车短驳收运工作，对影响市容市貌、道路通行的共享单车进行合理搬移疏导。
（三）网格巡查服务。
1、受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城市管理部件或事件问题，依据工作流程实施立案、派单与信息流转；负责下派工单的跟踪确认，对反馈的已完成案件进行核实确认，对已核实完成处置的案件输入系统平台销案。
2、负责街道辖区网格内的城市部件、事件的巡查、检视、上报和简易处置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报受理监督组受理。通过对辖区的巡查排摸及时记录和维护更新辖区内的基本情况。
3、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辖区开展视频巡逻，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立案。对辖区内的管理、执法、作业队伍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察；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中心及各单位的联合整治和联勤执法予以信息支持、证据保全。
4、开展日常巡查联勤联动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组织开展专项联合整治行动。督导相应处置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案件处置；对独立完成处置有困难的协调其他部门进行支援；协调综合性疑难性案件的处置。
（四）环境卫生治理服务。
1、负责本辖区内所有道路上“三乱”的日常清理，完成城运中心指派的清理任务，确保市容环境整洁。
2、负责对辖区内沿街垃圾箱房的夜间看管。（16：00至晚上21:00）
3、负责对辖区内部分可回收物（低附加值：玻璃、利乐包、低脂塑料等）和全部有害垃圾（废弃灯管、电池等）的收运。
4、负责对辖区内每天全时段街面无主小堆生活垃圾的收运和无主小堆建筑垃圾的归并驳运。
5、负责对辖区内所有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处置。
6、负责辖区内无人保洁区域的清扫保洁。
7、参与辖区内各类市容保障和综合整治工作，并负责整治产生垃圾的收运。
8、负责街道安排的各类清运、保洁、运输等无人处理事项的托底性工作。
每日服务时间根据不同岗位服务要求确定，市容固守服务岗位与非机动车（共享单车）管理服务岗位一般为7：00—19：00，重点区域为7：00—22：00；网格巡查服务岗位一般为8：30～17：00；环境卫生治理服务岗位为一般7：00—21：00，上述岗位均实行全年无休。如遇工作迎检，服务时间根据街道要求另行安排。具体服务时间将在合同中予以约定。
五、工作队伍建设
1、严格落实人员招聘、审查制度。要求品行端正，有一定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精神的有志人员，人员无犯罪记录。
2、要求着统一服装和佩戴标识上岗。
3、严格各岗位职责，分路段、分岗位责任到人。
4、固守与机动结合，对重点路段进行固守监督，对突发事件作为补充机动力量。
5、工作队伍需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装备：短驳运输车辆（不少于两辆电瓶车，建议配备1辆机动车），巡查车辆不少于6辆，配备相应的通讯设备、劳动工具、防护用具、雨衣雨靴等。
六、队伍管理建设
1、工作人员受双方双重领导，必须遵守街道规章制度，坚守岗位，文明执勤，接受街道的业务检查、指导、督促。
2、发现个别工作人员工作不称职或有失职行为时，由服务单位负责调换，并视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依法处理。
3、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缺员情况，及时补充人员到岗。
七、人员要求
承接方应设置1名项目经理，同时安排总数不少于16人参与至上述服务岗位（分工如下：市容固守服务不少于8人、非机动车管理服务不少于2人、网格巡查服务不少于3人、环境卫生治理服务3人），并确保上述服务内容覆盖全年。（双休日、节日期间、特殊节点期间派驻人数可以根据甲方要求以及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1、人员选择要适应工作要求，身体健康，身份履历要严格审查，个人素质良好，诚实守信。
2、公司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业务技能和法律法规基础知识水平，有专职人员对所派驻的员工进行管理。
3、服从街道的统一调度，维护形象，遇到问题及时沟通。
4、建立管理台账，对人员出勤情况及工作状况进行详实的记录，确保事后有据可查。
5、服务期间，派驻人员中如有不符合上述条件要求的，街道有权提出更换，服务单位应无条件接受。
6、服务期间，派驻人员因第三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服务单位负全部责任。（服务单位应按政府政策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八、履约要求
项目实施完成后，采购方将进行履约验收，具体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区域市容整洁有序，无长期存在的跨门营业、渣土、蚊蝇滋生地，各类流动摊贩、夜排档等；
2、非机动车管理到位，无长期存在的非机动车乱停放情况以及乱停放阻碍市民正常通行的情况；
3、网格巡查覆盖全面，无长期存在的损坏部件、事件未发现、未上报等情况；
4、环境卫生治理有效，无长期存在的卫生死角盲区，无长期存在的各类道路暴露垃圾；
5、项目工作人员未发生因履职不到位问题引发的新闻媒体曝光；
6、项目工作人员未发生不服从街道日常管理的其他情况。
九、投标人需提供的其他材料（如有，请完整提供，可优先
考虑）
1、为本项目配置的设备情况；
2、为本项目制定的应急响应预案；
3、针对本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
4、针对本项目配备的负责人情况，包括学历、证书、从业经历等；
5、针对本项目配备的其他人员情况(包括年龄、学历、技能、上岗培训情况等)；
6、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
7、近三年类似项目采购人的书面业绩评价；
8、投标人的其他综合能力，如资质证书、获奖情况等。
